
    辛卯台灣書法年展甄件辦法 
一、說  明：台灣書法年展創始於民國八十三年歲次甲戌，首由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總會主辦，中華

民國書學會承辦，為當前唯一代表台灣每一年度的書法展覽，歷年舉辦以來均深受各

界好評。台灣書法年展今年邁入第十七年，仍比照往年方式，本諸「參加者付費」原

則，辦理甄件。 

二、展覽地點：台北市國立國父紀念館（展場另行通知） 

三、展覽時間：民國 101 年 4 月展出（展覽日期另行通知） 

四、承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書學會（電話︰０２－２５５８５２３６） 

五、甄件方式： 

          　作品規格：一律直式宣紙對開（１３５ｘ３５公分），每人一件，不需裱褙。 

　作品內容：不限字體格式，以詩文嘉言，有益身心健康者為宜，請勿涉及敏感詞句。（篆

書、隸書、古文字體及草書，請附釋文） 

　收  件：自即日起至 101 年 2 月 29 日止。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不受理，請寄 

「10341」台北市長安西路二六一號三樓 中華民國書學會」。寄件時請填寫後

附之參加表格，浮貼於作品左下方。(信封上請註明辛卯台灣書法年展甄件) 

　參加甄件需為未發表之新作品，由本會邀請評審委員審查，通過者由本會專函通知，請

繳參展費；成為本年之書法年展作品，未入選作品，本會恕不退回。 

　參 展 費：每件作品新台幣二千五百元。此費含直軸裱褙、印製專輯、退件郵資及辦展

之事務費。（審查通過後，專函通知繳費或在本會網站公佈）。 

本會網址：www.shufa.org.tw 

◎往年曾受邀請參加本項展覽者，不需審查，將由本會專函邀請參加。 

六、獲入選參展之作品，於展覽結束後退件，參展者由主辦單位於退件時，致贈參展紀念狀及作品專

輯二冊，主辦單位並有使用作品照片之權。 

七、本辦法如有更正，將由主辦單位商議後公佈之。 

※附註：辛卯台灣書法年展，由中華民國書學會理事長龔朝陽先生承辦，常務理事柯有澤協辦，如有任何

疑問，請以電話諮詢：02-89938861  0936-314169 柯有澤常務理事。 

◎台端如有設班教授書法，懇請鼓勵學生報名參加，甄件辦法及附表請自行影印使用。 

  附表  送件表（請依虛線剪下夾附在作品左下方）地址請寫明郵遞區號 
  辛卯台灣書法年展   甄選書家送件表   　： 

姓 名  性別  別號  年 齡     年   月  日 

 
地 址 

郵遞區號   

電 話  

 
 

簡要書歷

( 限 100

字) 

（請用正楷書寫） 

   

 

 

          

作品釋文 
（請用正楷書寫）       

 


